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合格 退件 

送件端點：學校 → 承辦單位（校外機

構） 

由會計室製作傳票，出納組撥款 

承辦單位得獎通知 

1.接獲核准來文補助。 

2.通知得獎生前來填製領獎憑證。 

3.依來文規定將領獎憑證寄回。 

承辦單位撥款 

1. 簽領支票 

2. 親自領獎 

學校轉發獎助學金 

公告受理申請，於獎助學金專區建立獎

項 

 

個人自行申請 學校彙整代送 

送件端點： 

學生 → 承辦單位（校外機

構） 

承辦單位審查 

承辦單位得獎通知 

（承辦單位→學生/學校） 

承辦單位撥款 

1.直接匯入學生帳戶 

2.寄送支票或獎狀給學校

代收 

申請表 

 

獎助學金管理系統建檔（建立得獎名單） 

結束 

通知學生領支票或獎狀 

1.通知學生領支票或獎狀 

2.依來文規定將簽領證明寄

回。 


